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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意大利反腐败法》主要讲述了，2012年11月6日意大利颁布的第190号法律，即意大利反腐败法，是
意大利针对本国公共行政管理领域的腐败现象而制定的为预防和惩治公共行政部门腐败和违法行为建
立起的一套法律。
 
该法律被意大利学者们认为是十几年来较为全面的关于廉政问题的立法改革，它以“重新磨砺的锋刃
”向腐败再次宣战。
这部最新反腐败法试图遵循“综合治理”的理念，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欧盟数项反腐败公
约的要求，从提高行政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建立内部廉政监控体系、实行反腐败纪律问责制、加
强对腐败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等角度，创建和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
 
意大利的反腐败立法、实践和经验，对于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着直接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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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任何人利用与公务员或者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人员的现有关系，非法要求向自己或者其他
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钱款或其他财产性好处，以作为自己向上述公务员或者受委托从事公共服务人员
进行非法斡旋的对价，或者为了向上述人员因履行违反其职责义务的行为、不作为或者拖延履行其职
务行为而支付报酬，处以1年至3年有期徒刑。
 同样的刑罚也适用于非法给予或者许诺给予钱款或其他财产性好处的人。
 如果非法要求向自己或者其他人给予或者许诺给予钱款或其他财产性好处的人具有公务员或者受委托
从事公共服务人员身份，上述刑罚予以增加。
 如果上述行为的实施与从事司法活动有关，同样加重处罚。
 如果行为特别轻微，上述刑罚予以减轻”。
 76.《民法典》第2635条被以下条款所取代： “第2635条（私人间贿赂） 除行为构成更为严重的犯罪
外，董事、总经理、负责制作财务文书的经理、监事和清算人，在向自己或其他人给予或者承诺给予
钱款或其他利益之后，违反其职责义务或者忠诚义务，实施或者不实施行为，并对公司造成损害的，
处以1年至3年有期徒刑。
 如果上述行为是由接受第1款所列主体领导或者监督的人员实施的，适用1年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向第1款和第2款所列人员给予或者许诺给予钱款或其他利益的人，处以上述两款规定的刑罚。
 如果涉及的是在意大利或者欧盟其他国家规范市场上市的股份公司，或者是根据1998年2月24日第58号
立法性命令及其随后修正案提到的关于金融中介法规第116条属于在较大范围内向公众发行股票的公司
，以上各款规定的刑罚增加一倍。
 上述行为经被害人告诉才予追诉，除非取得财产或服务的竞争活动因该行为的实施而受到损害”。
 77.对2001年6月8日第231号立法性命令作出以下修改： （a）关于第25条： （1）在标题的“索贿”一
词之后增加以下表述：“非法诱使给予或者承诺给予利益”； （2）在第3款“第319条—3第2款、”
之后增加以下表述：“第319条—4”： （b）在第25条—3第1款（s）项之后增加以下表述： “（s—2
） 对于私人间贿赂犯罪，在《民法典》第2635条第3款规定的情况下，处以200至400份额的财产性处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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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意大利反腐败法》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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